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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19,393,449 股，将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6 年 5 月 20 日（即上市日），

发行人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上海证券成立和管理的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上海证

券聚赢定增 2 号、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3 号，前海开源成立和管理的前海开源嘉得

天晟定增 1 号和自然人吴涛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即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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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公司/上市公司/海得控

制/发行人 

指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股票简称：海得控制，股票代码：002184 

本次发行 /本次非公开

发行/非公开发行 

指 发行人拟向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上海证券聚赢

定增 2 号、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3 号、前海开源嘉得

天晟定增 1号和自然人吴涛发行 19,393,449股每股

面值 1.00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的行为 

定价基准日 指 海得控制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 2015 年 1 月 26 日 

上海证券 指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前海开源 指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 指 上海证券成立和管理的用于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的“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该资产管理计划拟由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许泓和郭孟榕各出资不低于 8,136 万元认购 

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2 号 指 上海证券成立和管理的用于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的“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

划” 

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3 号 指 

上海证券成立和管理的用于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的“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3 号资产管理计

划”，该资产管理计划拟由公司员工认购 

前海开源嘉得天晟定增

1 号 
指 

前海开源拟成立和管理的用于参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认购的“前海开源嘉得天晟定增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中投证券 /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指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 指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 

指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ghai Hi-Tech Control System Co.,LTD. 

法定代表人：许泓 

注册资本：22,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4 年 3 月 15 日 

注册及办公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新骏环路 777 号 

注册及办公地址邮编：201114 

联系电话：021-60572990 

传真号码：021-60572990 

A 股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简称：海得控制 

A 股代码：002184 

经营范围：工业自动化，电子电气及信息领域的系统集成和相关产品的研发、

制造、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新能源发电工程的设

计、开发、投资、建设和经营，机电安装工程承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自有房屋

租赁，附设分支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发行人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5 年 1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并决

定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由于本次发行涉及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均

回避有关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 

发行人与自然人吴涛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签署了《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与上海证券、

前海开源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签署了《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发行人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本次发行方案。由于本次发行涉及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均回避有关本次

关联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 

发行人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本次发行申请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上报中国证监会，并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获得受理，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6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审核工作会

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6 年 2 月 4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证监许可[2016]242

号）。 

（三）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截至 2016 年 5 月 5 日，认购对象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上海证券聚赢定

增 2 号、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3 号、前海开源嘉得天晟定增 1 号和自然人吴涛已将

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中国中投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项账户（开户行：中国建设

银行深圳市分行营业部，账户名称：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账号：

44201533400052504394）。2016 年 5 月 6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就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322,706,991.36元汇至中国中投证券指定

的收款账户出具了众会字(2016)第 4640 号《验证报告》，验证上述认购款项已经

足额支付。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截至 2016 年 5 月 6 日，中国中投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保荐费后

的余额全部划转至海得控制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2016 年 5 月 9 日，众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众会字(2016)第

4639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5 月 6 日，海得控制实际已发行 19,393,449

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22,706,991.36 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

7,100,559.86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5,606,431.50 元。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发行人已于 2016年 5月 12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海得控制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份

19,393,449 股的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海

证券聚赢定增 1 号、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2 号、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3 号、前海开源

嘉得天晟定增 1 号和自然人吴涛认购的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上市之日（即 2016 年 5 月 20 日）起 36 个月。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类型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式，在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 6 个月内择机发行。 

（三）发行数量 

经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十四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2,500 万股。 

根据发行人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20,000,000 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发行人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公告了《关于调整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本次利润分配后发行数量调整为

25,223,347 股。 

根据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调整为 19,220,191 股。 

根据发行人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20,000,000 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发行人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公告了《关于实施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本次利

润分配后发行数量调整为 19,393,449 股。 

（四）发行价格 

经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十四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2015 年 1 月 26 日），发行价格为 16.94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根据发行人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20,000,000 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发行人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公告了《关于调整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本次利润分配后发行价格调整为 16.79

元/股。根据发行人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20,000,000 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发行人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公告了《关于实施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本



次利润分配后发行价格调整为 16.64 元/股。 

（五）股份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新股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六）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七）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认购对象上海证券以其成立和管理的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认购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 9,778,067 股股票、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2 号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1,802,884 股股票、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3 号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1,802,884 股股

票，认购对象前海开源以其成立和管理的前海开源嘉得天晟定增 1 号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 3,004,807 股股票，认购对象自然人吴涛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3,004,807 股股票。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八）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22,706,991.36 元，扣除发行费用

7,100,559.86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15,606,431.50 元。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上海证券成立和管理的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2 号、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3 号，前海开源成立和管理的

前海开源嘉得天晟定增 1 号和自然人吴涛。 

（一）上海证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4 月 27 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西藏中路 336 号 

注册资本：26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不含股票、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承销；证券自营；证券资

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上海证券成立和管理的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2 号及上

海证券聚赢定增 3 号资管产品分别认购发行人 9,778,067 股股票、1,802,884 股股

票及 1,802,884 股股票 

2、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许泓、郭孟榕通过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资管产

品认购发行人 9,778,067 股股票，2015 年 1 月 23 日，上海证券与许泓、郭孟榕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作为海得控制股东期间，

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作为许泓和郭孟榕的一致行动人，将与许泓和郭孟榕保持

一致行动。 

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2 号资管计划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超过 5%的股东或其他

关联方的情形，因此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3 号由公司员工（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认购，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1）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上海证券、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2 号及上海证券聚赢

定增 3 号除认购海得控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外，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

交易情况。 

（2）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上海证券、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上海证券聚赢

定增2号及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3号不会发生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导致关联

交易增加的情形。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二）前海开源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1 月 23 日 

公司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 6 号武汉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 B815 房（入

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兆华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和管理的前海开源嘉得天晟定增 1 号资管

产品认购发行人 3,004,807 股股票 

2、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前海开源及其成立和管理的前海开源嘉得天晟定增 1 号资管产

品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1）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前海开源、前海开源嘉得天晟定增 1 号资管产品除认购海得控制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外，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2）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前海开源、前海开源嘉得天晟定增 1 号资管产品不

会发生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导致关联交易增加的情形。对于未来可能发生



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

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吴涛 

1、基本情况 

吴涛，男，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4414211980100*****，住所为广东省梅县白渡镇圩镇居委宿舍。 

2、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自然人吴涛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1）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自然人吴涛除认购海得控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外，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

在重大交易情况。 

（2）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自然人吴涛不会发生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导

致关联交易增加的情形。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220,000,000 股，公司实际控制人许泓、郭孟榕

合计持有公司 99,206,734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45.0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19,393,449 股，发行对象上海证券成立和管理的

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资管产品认购 9,778,067 股。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由上

海证券设立和管理，由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许泓和郭孟榕各出资不低于

8,136 万元认购。上海证券与许泓、郭孟榕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上海证

券聚赢定增 1 号作为海得控制股东期间，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作为许泓和郭孟

榕的一致行动人，将与许泓和郭孟榕保持一致行动。 



本次发行完成后许泓、郭孟榕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合计持

有公司 45.53%的股权，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涛 

保荐代表人：吕德富、陈祎健 

项目协办人：项燕京 

项目组成员：彭俊、李邦新、胡治东、陈晓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A 座 4 层 

电话：0755-82026863 

传真：0755-82026568 

（二）发行人律师：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炯 

经办律师：肖剑、陈荣生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12 楼 

电话：0755-88265288 

传真：0755-88265537 

（三）审计机构：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孙勇 

经办注册会计师：何和平、汪静华、赵蓉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100 号金外滩国际广场 6 楼 



电话：021-63525500 

传真：021-63525566 

（四）验资机构：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孙勇 

经办注册会计师：赵蓉、汪静华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100 号金外滩国际广场 6 楼 

电话：021-63525500 

传真：021-63525566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许泓 境内自然人 51,894,940 23.59% 

2 郭孟榕 境内自然人 47,311,794 21.51% 

3 赵大砥 境内自然人 11,009,302 5.00% 

4 何勤奋 境内自然人 10,444,901 4.75% 

5 上海景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100,000 3.23%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

行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768,913 1.71%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

科技 30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321,762 1.51% 

8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其他 3,093,822 1.41% 

9 许志汉 境内自然人 2,939,738 1.34% 

10 劳红为 境内自然人 2,919,738 1.33%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

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截至 2016 年 5 月 11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许泓 境内自然人 51,894,940 21.68 

2 郭孟榕 境内自然人 47,311,794 19.76 

3 赵大砥 境内自然人 11,009,302 4.60 

4 何勤奋 境内自然人 10,444,901 4.36 

5 
上海证券－浦发银行－上海证券聚

赢定增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9,778,067 4.08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

科技 30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404,063 1.42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7 吴涛 境内自然人 3,004,807 1.26 

8 前海开源基金－民生银行－陈泳平 其他 3,004,807 1.26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

行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000,000 1.25 

10 许志汉 境内自然人 2,939,738 1.23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董事许泓、郭孟榕分别直接持有 51,894,940 股、

47,311,794 股本公司股份，通过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资管计划分别间接持有

4,889,034 股、4,889,033 股本公司股份，公司董事石朝珠、高级管理人员吴秋农

分别直接持有 200,000 股、1,486,192 股本公司股份，通过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3

号资管计划分别间接持有 90,144 股、150,240 股本公司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许

叶峰、监事陆文静通过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3 号资管计划分别间接持有 150,240 股、

60,096 股本公司股份。 

除上述变动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均未发生变动。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85,613,776 38.92 19,393,449 105,007,225 43.86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4,386,224 61.08 - 134,386,224 56.14 

股份总额 220,000,000 100.00 19,393,449 239,393,449 100.00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下降，公

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偿债能力、间接融资能

力进一步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将获得有力支持，有利于保障

公司在资本结构合理、流动资金充足的基础上实现未来经营目标。本次非公开发

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许泓、郭孟榕合计持有公司 99,206,734 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 45.09%。本次发行完成后许泓、郭孟榕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证券聚

赢定增 1 号合计持有公司 45.53%的股份。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仍然具有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仍将保持其

人员、资产、财务以及在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五）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保持稳定；本次发行对公司

高管人员结构不构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发行而

发生重大变化。 

（六）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均不会发生变化，也不因本次发行形成新的同业竞争和新的关联交易。 

（七）本次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最近一年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 

项目 

2015 年度/2015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前 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5 0.3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3.70 4.71 

说明：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照2015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 

发行人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的财务报告均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众字(2014)第 2098 号”、“众会

字(2015)第 2386 号” 和“众会字(2016)第 0536 号”审计报告。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1,575,213,470.55 1,209,480,575.80 953,234,009.69 

非流动资产合计 363,955,239.38 338,875,219.17 326,262,014.61 

资产总计 1,939,168,709.93 1,548,355,794.97 1,279,496,024.30 

流动负债合计 987,260,400.43 654,593,391.59 415,707,643.73 

非流动负债合计 16,963,998.45 8,767,401.29 6,784,708.56 

负债合计 1,004,224,398.88 663,360,792.88 422,492,352.29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合计 
813,143,338.70 768,282,912.11 735,424,191.20 

少数股东权益 121,800,972.35 116,712,089.98 121,579,480.81 

股东权益合计 934,944,311.05 884,995,002.09 857,003,672.01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741,983,939.90 1,544,092,090.27 1,431,469,159.77 

营业总成本 1,328,237,778.47 1,224,993,429.78 1,173,919,861.70 

营业利润 71,100,895.61 51,861,725.78 33,959,766.83 

利润总额 100,709,860.66 76,430,031.03 44,936,625.80 

净利润 89,147,607.57 65,467,436.47 37,478,731.70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072,142.46 23,045,055.92 12,540,405.15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0,096,129.83 -26,918,940.45 -46,349,017.80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6,124,501.46 48,004,749.94 3,366,742.8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59,268,641.53 44,004,260.82 -30,294,763.41 

期末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余额 
156,383,090.46 97,114,448.93 53,110,188.11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 年度 

/2015 年末 

2014 年度 

/2014 年末 

2013 年度 

/2013 年末 

销售毛利率 23.75% 20.67% 17.99% 

销售净利率 5.12% 4.24% 2.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5% 7.37% 4.2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8.99% 5.45% 3.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539 0.2520 0.140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元） 
0.3232 0.1863 0.1019 

资产负债率（合并） 51.79 42.84% 33.0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1.89 36.64% 27.25% 

流动比率 1.60 1.85 2.29 

速动比率 1.27 1.44 1.67 

利息保障倍数（倍） 5.49 5.59 4.10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次/期） 2.43 2.91 3.28 

存货周转率（次/年、次/期） 4.01 4.23 3.86 

注：上述财务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100% 



4、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5、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结构分析 

最近三年，公司主要资产项目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1,051,090.19 108,867,975.89 59,407,972.30 

应收票据 267,203,230.11 258,656,828.33 183,732,078.22 

应收账款 748,653,268.54 545,388,587.57 413,763,201.60 

预付款项 36,650,254.56 17,320,530.91 18,926,635.51 

其他应收款 13,046,793.89 12,688,887.85 14,233,718.11 

存货 324,862,411.61 265,629,088.19 260,909,119.62 

其他流动资产 3,746,421.65 928,677.06 2,261,284.33 

流动资产合计 1,575,213,470.55 1,209,480,575.80 953,234,009.69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30,032,065.16 18,070,949.83 15,907,410.52 

投资性房地产 30,127,366.36 5,360,549.37 5,872,875.57 

固定资产 208,174,069.74 241,644,679.98 244,322,140.08 

在建工程 8,385,515.78 140,400.00 219,625.55 

无形资产 31,809,773.70 34,005,619.84 28,252,852.94 

开发支出 13,037,010.13 7,942,702.38 6,520,865.63 

商誉 7,012,909.85 7,012,909.85 7,012,909.85 

长期待摊费用 305,372.74 316,425.14 456,150.86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071,155.92 24,380,982.78 17,697,183.61 

非流动资产合计 363,955,239.38 338,875,219.17 326,262,014.61 

资产总计 1,939,168,709.93 1,548,355,794.97 1,279,496,024.30 

 

从资产构成来看，2013 年末、2014 年末及 2015 年末，发行人流动资产的比

例较高，分别占期末总资产的 74.50%、78.11%、81.23%。 



2013 年末、2014 年末 2015 年末，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 5,940.80 万元、

10,886.80万元和 18,105.11万元，占流动资产比例分别为 6.23%、9.00%和 11.49%，

货币资金占流动资产比重逐年提高。2014 年末和 2015 年末，发行人货币资金余

额较上年末增加 4,946.00 万元和 7,218.31 万元，主要是因为发行人通过增加短期

借款来满足收入扩张对营运资本的需求，年末短期借款余额比上年末增加

9,718.24 万元和 7,045.98 万元。 

2013 年末、2014 年末和 2015 年末，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 41,376.32 万元、

54,538.86 万元和 74,865.33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43.41%、45.09%和

47.53%。2014 年末和 2015 年末，发行人应收账款净额较上年末增加 13,162.54

万元和 20,326.47 万元，增幅为 31.81%和 32.27%，主要因为发行人大功率电力

电子产品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净额较上年末增加较多所致。发行人大功率电力电

子产品的客户主要集中于风力发电设备及节能环保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

回款期限较长，导致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2013 年、2014 年末和 2015 年末，发行人存货余额账面价值分别为 26,090.91

万元、26,562.91 万元和 32,486.24 万元，占流动资产比重分别为 27.37%、21.96%

和 20.62%。2014 年末，存货余额与上年末相比变动较小。2015 年末，存货余额

较 2014 年增加 5,923.33 万元，增幅 22.30%，主要是随着自主研发生产的大功率

电力电子业务的增加，为下年订单生产所需的备货量增加所致。 

2013 年末、2014 年末和 2015 年末，发行人固定资产净值分别为 24,432.21

万元、24,164.47 万元和 20,817.41 万元，占非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74.89%、71.31%

和 57.20%。 

报告期内，发行人固定资产质量良好，主要为生产经营所需的房屋建筑物、

机器及辅助设备等。报告期内，发行人固定资产金额整体变动较小。其中，2015

年末固定资产净值比 2014 年末减少 3,347.06 万元，减少了 16.08%，主要因为报

告期内出租闲置房屋，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核算金额为 2,554.41 万元。 

（二）负债结构分析 

最近三年，发行人负债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98,726.04 98.31 65,459.34 98.68 41,570.76 98.39 

非流动负债 1,696.40 1.69 876.74 1.32 678.47 1.61 

负债合计 100,422.44 100 66,336.08 100.00 42,249.24 100.00 

2013 年末、2014 年末和 2015 年末，发行人负债总额分别为 42,249.24 万元、

66,336.08 万元和 100,422.44 万元，负债规模逐年增长，其中，流动负债占负债

总额的比例均在 98%以上。 

2013 年末、2014 年末和 2015 年末，发行人流动负债分别为 41,570.76 万元、

65,459.34 万元和 98,726.04 万元。流动负债规模持续增长，主要系随着发行人经

营规模的扩大，发行人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和预收款项均有所增加。 

（三）偿债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发行人与偿债能力有关的主要指标如下：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负债率（合并） 51.79% 42.84% 33.02% 

流动比率 1.60 1.85 2.29 

速动比率 1.27 1.44 1.67 

1、长期偿债能力 

2013 年末、2014 年末及 2015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33.02%、42.84%

及 51.79%。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断扩大生产经营和拓展潜力产品而导致对流动资金的需

求增加，发行人主要通过增加银行借款的形式来补充流动资金需求，因此发行人

短期借款规模不断扩大，资产负债率不断上升。 

2、短期偿债能力 

2013 年末、2014 年末及 2015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2.29、1.85 及

1.60，速动比率分别为 1.67、1.44 及 1.27。 



报告期内，发行流动比例和速冻比例持续下降，短期偿债能力有所下滑，主

要是由于发行人为拓展潜力产品而导致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增加，发行人主要通过

增加短期贷款的形式来补充流动资金需求，从而导致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有所下

降。 

报告期内，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及长期偿债能力均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短

期偿债压力较大，凸显了通过股权方式进行再融资的必要性。 

（四）营运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发行人营运能力有关的主要指标如下：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 2.43 2.91 3.28 

存货周转率 4.01 4.23 3.86 

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存货周转率提高主要是与发行人的

业务结构有关。一般而言，分销业务应收转款周转速度高于系统集成业务、分销

业务存货周转速度慢于系统集成业务，发行人同时拥有分销业务和系统集成业务，

且报告期内，发行分销业务收入占比下降，系统集成业务收入逐年提高。 

（五）盈利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发行人主要盈利指标如下：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增长率 12.82% 7.87% 12.78% 

净利润增长率 36.17% 74.68% 899.90% 

销售毛利率 23.75% 20.67% 17.99% 

销售净利率 5.12% 4.24% 2.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5% 7.37% 4.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539 0.2520 0.1406 



2013 年开始，随着国内 OEM 市场的逐步回暖以及发行人自主研发产品业务

的规模化扩大，发行人整体销售收入不断扩大，销售毛利率、销售净利率、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每股收益等各项盈利能力指标均保持了良好的增长。 

（六）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现金流量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0,653.28 140,028.30 142,817.8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9,346.06 137,723.79 141,563.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7.21 2,304.51 1,254.0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8.39 1,193.59 88.35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118.00 3,885.49 4,723.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09.61 -2,691.89 -4,634.9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3,959.53 105,873.64 59,158.5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5,347.08 101,073.16 58,821.9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12.45 4,800.47 336.6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926.86 4,400.43 -3,029.48 

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情况 

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254.04 万、2,304.51 万元和 1,307.21 万元，均系现金净流入。 

同期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3,747.87 万元、6,546.74 万元和 8,914.76 万元。报

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当期净利润规模有一定差异。报告期内，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与净利润的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7.21 2,304.51 1,254.04 

净利润 8,914.76 6,546.74 3,747.87 

差额 -7,607.55 -4,242.24 -2,493.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

利润比例（倍） 
0.15 0.35 0.33 



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发行人各期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

净利润的比例分别是 0.33、0.35 和 0.15。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的比例较低

主要是对营运资本的投入增加所致。 

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低于

净利润 2,493.83 万元、4,242.24 万元和-7,607.55 万元，主要因为收入规模扩大的

同时对营运资本的需求增加所致，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额高于经营性应付项目增

加额，造成了营运资金的占用增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低于当

期净利润规模。 

2、投资活动现金流量情况 

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发行人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分别是 4,634.90

万元、2,691.89 万元和 4009.61 万元。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由自有厂房建设、

机器设备采购等资本性支出构成。 

3、筹资活动现金流量情况 

2013年、2014年和 2015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是 336.67

万元、4,800.47 万元和 8,612.45 万元。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为取得借款所收到

的现金。筹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为偿还借款本金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发行人增加较多银行借款以弥补营业收入增长带来的营

运资金需求增加，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增长。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322,706,991.36 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315,606,431.50 元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及方案已经公司 2015年 1月 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015年1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及2015年2月13日召开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需要进行备

案和环保审批等程序。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已严格执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的规定，开立了本次非公开发行专项账户。本次非公开发行专项账户名称

及账号如下： 

账户名 开户行 账号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上海长宁支行 3101040160000359825 

发行人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已及时存入专项账户，并将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确保专款专用。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发行人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

用情况。 

 

 

 

 

 



第五节 保荐机构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的意见 

保荐机构中国中投证券认为： 

（一）本次发行过程的合规性 

海得控制本次发行过程获得了股东大会的授权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发行过

程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海得控制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对象的合规性 

海得控制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的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海得控制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的规定，本次发行对象上海证券成立和管

理的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1 号、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2 号、上海证券聚赢定增 3 号，

前海开源成立和管理的前海开源嘉得天晟定增 1 号和自然人吴涛出资来源均为

自有资金，不存在分级产品、杠杆或其他结构化安排的情形，且各发行对象均按

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完成了私募基金备案程序。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的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已获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核准；本

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次发行的相关股份认购协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

象已全额缴纳认购金额，并经验资机构验资；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合法、



有效。 

  



第六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海得控制与中国中投证券签署了《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

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

荐协议》，聘请中国中投证券作为海得控制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负责推

荐公司的证券发行，在保荐期间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

露等义务。中国中投证券指定两名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海得控制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保荐工作。本次非公开发行及上市的保荐期间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发行上市期间和持续督导期间，其中持续督导期间为自证券上市之日起的当年

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同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

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的 19,393,449 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证券简称为“海得控制”，证券代码为“002184”，上市地

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市日为 2016 年 5 月 20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6 年 5

月 20 日（即上市日），发行人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即 2016

年 5 月 20 日）起 36 个月。 

 

  



第八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项目协办人：                     

项燕京 

 

 

保荐代表人：                            

吕德富                  陈祎健 

 

 

法定代表人：                     

高涛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

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

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炯 

 

 

经办律师：                         

肖剑 

 

 

                                                                    

陈荣生 

 

                          

 

年    月    日 

 

 

 



 

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

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何和平            汪静华             赵蓉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孙勇】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验资机构声明 

 

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

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

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赵蓉                   汪静华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孙勇】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1、发行人：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新骏环路 777 号 

联系电话：021-60572990 

传真号码：021-60572990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A 座 4 层 

电话：0755-82026863 

传真：0755-82026568 

3、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4:00-17:00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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